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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律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 

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 
就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及 其 他 人  

訴  
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一 案  

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 
 

引 言  

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( “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” )就 終 審 法 院

審 理 的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及 其 他 人  訴  F G  H e m i s p h e re  A s s o c i a t e s  
L L C  (終 院 民 事 上 訴 2 0 1 0 年 第 5 至 7 號 )一 案 ( “剛 果 (金 )案 ” )， 解 釋

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基 本 法 》 ( “《 基 本 法 》 ” )的 相 關

條 文 。 本 文 件 應 立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律 事 務 委 員 會 ( “ 事 務 委 員 會 ” ) 在
2 0 11 年 1 0 月 1 7 日 致 函 當 局 提 出 的 要 求，就 有 關 解 釋 所 涉 及 的 數 項

事 宜 提 供 補 充 資 料。該 函 件 請 當 局 闡 述： ( a )憲 法 框 架 下 的 機 制 和 法

院 須 依 循 的 相 關 程 序； ( b )終 審 法 院 作 出 司 法 提 請 的 考 慮 因 素；以 及

( c )終 審 法 院 的 實 質 決 定 對 香 港 司 法 制 度 和 法 院 的 影 響 。  

 

背 景  

2 .  關 於 向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作 出 司 法 提 請 ，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五 十

八 條 第 三 款 的 相 關 條 文 訂 明 ：  

 “… … 如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法 院 在 審 理 案 件 時 需 要 對 本 法 關 於 中

央 人 民 政 府 管 理 的 事 務 或 中 央 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關 係 的 條 款

進 行 解 釋 ， 而 該 條 款 的 解 釋 又 影 響 到 案 件 的 判 決 ， 在 對 該 案 件

作 出 不 可 上 訴 的 終 局 判 決 前 ， 應 … … 請 [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]作 出

解 釋 … … 。 ”  

3 .  2 0 11 年 6 月 8 日 ， 終 審 法 院 就 剛 果 (金 )案 作 出 臨 時 判 決 ( “ 6 月

判 決 ” )，以 多 數 決 定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的 規 定 ，

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和 第 十 九 條 所

涉 及 的 四 個 問 題 ， 即 ：  

( 1 )  根 據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的 真 正 解 釋，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是 否 有 權

力 決 定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( “中 國 ” )的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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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如 有 此 權 力 的 話，根 據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和 第 十 九 條 的 真 正

解 釋 ， 香 港 特 區 (包 括 香 港 特 區 的 法 院 )是 否 ：  

( a )  有 責 任 援 用 或 實 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根 據 第 十 三 條 第 一

款 所 決 定 的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； 或  

( b )  反 之，可 隨 意 偏 離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根 據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

所 決 定 的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，並 採 取 一 項 不 同 的 規

則 ；  

( 3 )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決 定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是 否 屬 於 《 基 本

法 》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款 第 一 句 中 所 說 的 “國 防 、 外 交 等 國 家

行 為 ”； 以 及  

( 4 )  香 港 特 區 成 立 後，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、第 十 九 條 和 香 港 作 為

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特 別 行 政 區 的 地 位 ， 對 香 港 原 有 ( 即
1 9 9 7 年 7 月 1 日 之 前 )的 有 關 國 家 豁 免 的 普 通 法 (如 果 這 些

法 律 與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根 據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所 決 定 的 國 家

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有 抵 觸 )所 帶 來 的 影 響 ， 是 否 令 到 這 些 普

通 法 法 律 ， 須 按 照《 基 本 法 》第 八 條 和 第 一 百 六 十 條 及 於

1 9 9 7 年 2 月 2 3 日 根 據 第 一 百 六 十 條 作 出 的 《 全 國 人 民 大

會 常 務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》 的 規 定 ， 在 適 用 時 作 出 必 要 的 變

更 、 適 應 、 限 制 或 例 外 ， 以 確 保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普 通 法 符 合

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所 決 定 的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。  
 

問 題 ( a ) —憲 法 框 架 下 的 機 制 和 法 院 在 剛 果 (金 )案 採 取 的 程 序  

4 .  當 局 已 在 2 0 11 年 1 0 月 7 日 應 內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提 交 文 件，述 明

終 審 法 院 在 剛 果 (金 )案 採 取 的 司 法 提 請 程 序 。 為 方 便 參 考 ， 有 關 資

料 現 轉 載 在 下 文 第 5 至 1 3 段 。  

5 .  關 於 須 依 循 的 提 請 程 序 ， 終 審 法 院 在 6 月 判 決 中 認 為 ， 上 述 問

題 “須 由 律 政 司 司 長 透 過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特 派 員 公 署 ， 提

請 常 務 委 員 會 ” 解 答 ， 而 訴 訟 任 何 一 方 可 在 法 院 宣 告 判 決 後 七 天

內 ， 就 上 述 程 序 提 交 書 面 意 見 (見 第 4 0 8 及 4 1 4 段 )。  

6 .  按 終 審 法 院 的 上 述 判 決 ， 律 政 司 司 長 以 剛 果 (金 )案 的 介 入 人 身

分 ，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交 書 面 陳 述 ， 表 明 如 終 審 法 院 致 函 全 國 人 大 常 委

會 ， 律 政 司 司 長 可 隨 時 提 供 協 助 ， 循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向 內 地 國 家 機 關

轉 呈 官 方 文 件 的 慣 常 和 適 當 途 徑 ， 把 終 審 法 院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

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向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作 出 司 法 提 請 的 函 件 轉 呈 全

國 人 大 常 委 會 。 律 政 司 司 長 並 在 陳 述 表 明 ， 他 在 協 助 終 審 法 院 提 請

釋 法 的 過 程 中 ， 只 擔 當 官 方 通 訊 的 橋 樑 ， 把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

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提 請 解 釋 有 關 條 文 的 函 件 ， 經 適 當 途 徑 轉 呈 全 國 人

大 常 委 會 解 釋 。 終 審 法 院 接 納 上 述 意 見 。  



-  3  -  

7 . 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的 規 定，並 依 照 剛 果 (金 )
案 的 6 月 判 決 ， 終 審 法 院 在 2 0 11 年 6 月 3 0 日 致 函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

辦 公 廳 ， 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及 第

十 九 條 所 涉 及 的 四 個 問 題 。 提 請 釋 法 的 函 件 及 相 關 文 件 於 同 日 送 交

律 政 司 司 長 ， 以 便 循 慣 常 途 徑 轉 呈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。  

8 .  律 政 司 司 長 應 終 審 法 院 的 要 求 ， 在 2 0 11 年 7 月 5 日 把 提 請 釋

法 的 函 件 以 及 相 關 文 件 交 給 國 務 院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， 以 轉 呈 全 國 人

大 常 委 會 。  

9 .  2 0 11 年 8 月 2 6 日 ， 委 員 長 會 議 應 終 審 法 院 的 請 求 ， 提 請 全 國

人 大 常 委 會 審 議 釋 法 草 案 ，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根 據 該 議 案 頒 布 了 《 全

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關 於〈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

基 本 法 〉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和 第 十 九 條 的 解 釋 》 ( “《 解 釋 》 ” )。  

1 0 .  國 務 院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要 求 律 政 司 司 長 把《 解 釋 》文 本 轉 交 終

審 法 院 。 律 政 司 司 長 遂 於 2 0 11 年 8 月 3 0 日 透 過 司 法 常 務 官 把 《 解

釋 》 文 本 轉 交 終 審 法 院 。  

11 .  終 審 法 院 接 獲 《 解 釋 》 後 ， 再 轉 交 訴 訟 各 方 ， 並 着 手 根 據 《 解

釋 》 考 慮 判 決 。 2 0 11 年 9 月 8 日 ， 終 審 法 院 就 剛 果 (金 )案 作 出 終 局

判 決 。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6 月 判 決 與 《 解 釋 》 一 致 ， 遂 相 應 地 宣 布 該 判

決 為 終 局 判 決 。  

1 2 .  2 0 11 年 9 月 1 6 日 ， 當 局 在 憲 報 刊 登 《 解 釋 》， 編 號 2 0 11 年 第

1 3 6 號 法 律 公 告 (現 夾 附 於 附 件 A )。  

1 3 .  至 於 終 審 法 院 向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呈 交 提 請 釋 法 函 件 時 應 遵 循

的 程 序 ，《 基 本 法 》 或 其 他 文 件 均 無 訂 明 規 定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雖 然 終

審 法 院 認 為 就 剛 果 (金 )案 來 說 適 宜 以 上 述 方 式 把 提 請 釋 法 函 件 轉 呈

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， 終 審 法 院 在 日 後 案 件 仍 可 採 用 法 院 認 為 適 合 的 不

同 程 序 ， 呈 交 函 件 。  

 

問 題 ( b ) —終 審 法 院 作 出 司 法 提 請 的 考 慮 因 素  

1 4 .  終 審 法 院 作 出 司 法 提 請 的 考 慮 因 素 在 6 月 判 決 的 第 3 9 4 至 4 0 8
段 中 闡 述 。 終 審 法 院 參 照 過 往 曾 就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

款 所 涉 問 題 作 出 審 議 的 案 件。在 吳 嘉 玲  對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( 1 9 9 9 )  
2  H K C FA R  4 案 中 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， 如 案 件 符 合 以 下 兩 項 條 件 ， 終

審 法 院 有 責 任 根 據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向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作 出

提 請 ：  

( a )  “類 別 條 件 ”： 如 有 關 的 《 基 本 法 》 條 文  

( i )  涉 及 屬 於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所 負 責 的 事 務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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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涉 及 中 央 與 特 區 之 間 的 關 係 ( ( i )和 ( i i )條 款 稱 為 “除 外

條 款 ” )；  

( b )  “必 要 性 條 件 ”：如 終 審 法 院 在 審 理 案 件 時 須 對 除 外 條 款 進

行 解 釋 ， 而 有 關 解 釋 會 影 響 案 件 的 判 決 。  

1 5 .  關 於 類 別 條 件 ， 終 審 法 院 採 用 以 下 測 試 準 則 ： 在 審 理 案 件 時 須

進 行 解 釋 的 條 款 實 質 上 哪 一 條 是 主 要 的 ?  ( “主 要 條 款 測 試 準 則 ” )  

1 6 .  終 審 法 院 亦 在 吳 嘉 玲 案 中 裁 定，只 要 案 件 符 合 類 別 條 件 和 必 要

性 條 件 ， 而 有 關 理 據 又 是 “可 爭 辯 的 ”而 非 “明 顯 地 拙 劣 ”， 該 法 院 便

有 責 任 作 出 釋 法 的 提 請 。  

1 7 .  在 剛 果 (金 )案 中 ， 代 表 中 國 中 鐵 各 被 告 人 的 律 師 要 求 終 審 法 院

重 新 考 慮 主 要 條 款 測 試 準 則 ， 但 終 審 法 院 並 不 認 為 該 案 是 重 新 考 慮

該 項 測 試 準 則 的 合 適 案 件 。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， 主 要 條 款 測 試 準 則 與 剛
果 (金 )案 並 無 關 聯 。 該 項 測 試 準 則 在 吳 嘉 玲 案 中 被 援 用 ， 是 因 為 該

案 中 的 訴 訟 人 提 出 《 基 本 法 》 中 的 一 項 非 除 外 條 款 的 範 圍 是 受 一 項

除 外 條 款 的 範 圍 所 限 制 。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在 剛 果 (金 )案 中 ， 有 關 論 據

主 要 涉 及 的 兩 項 《 基 本 法 》 條 文 均 屬 除 外 條 款 ： 第 十 三 條 是 關 於 屬

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負 責 的 事 務 ， 第 十 九 條 很 明 顯 是 關 於 中 央 和 特 區 的 關

係 。 因 此 ， 剛 果 (金 )案 無 須 援 用 主 要 條 款 測 試 準 則 。  

1 8 .  此 外，終 審 法 院 裁 定，並 無 理 由 重 新 檢 討  “可 爭 辯 性 ”  這 個 用

以 決 定 是 否 提 請 的 門 檻 ， 因 為 法 院 認 為 關 於 第 十 三 條 和 第 十 九 條 的

問 題，明 顯 地 是 可 爭 辯 的。考 慮 到 下 級 法 院 的 意 見 並 不 一 致 (上 訴 法

庭 的 意 見 尤 其 分 歧 )，便 知 在 可 爭 辯 性 這 一 點 上 不 可 能 有 其 他 結 論 。

再 者 ， 終 審 法 院 的 意 見 亦 並 不 一 致 。  

1 9 .  終 審 法 院 因 而 裁 定 ， 剛 果 (金 )案 不 是 重 新 檢 討 類 別 條 件 和 必 要

性 條 件 的 合 適 案 件 。 訴 訟 各 方 在 類 別 條 件 問 題 上 並 無 爭 議 ， 唯 一 爭

議 是 本 案 是 否 符 合 必 要 性 條 件 。  

2 0 .  終 審 法 院 也 裁 定 ， 必 須 就 影 響《 基 本 法 》第 十 三 條 和 第 十 九 條

意 思 (尤 其 是  “國 防 、 外 交 等 國 家 行 為 ”  這 些 字 眼 的 意 思 )的 解 釋 問

題 上 作 出 決 定 ， 才 可 解 決 該 案 的 爭 議 。 因 此 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該 案 符

合 必 要 性 條 件 。  

2 1 .  終 審 法 院 要 求 剛 果 (金 )案 的 訴 訟 各 方 提 交 他 們 草 擬 的 問 題 ， 以

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作 出 提 請 。 經 考 慮 各 上 訴 人

和 介 入 人 所 提 交 問 題 草 擬 本 後 ， 終 審 法 院 最 後 決 定 ， 終 審 法 院 有 責

任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，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就《 基

本 法 》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和 第 十 九 條 進 行 解 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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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( c ) —終 審 法 院 的 實 質 決 定 對 香 港 司 法 制 度 和 法 院 的 影 響  

2 2 .  終 審 法 院 最 終 決 定 ， 在 1 9 9 7 年 7 月 1 日 中 國 恢 復 對 香 港 行 使

主 權 後 ， 依 據 法 律 和 憲 法 原 則 ， 香 港 特 區 不 可 依 循 一 個 與 中 國 所 採

納 的 不 同 的 國 家 豁 免 原 則 。 因 此 ， 一 如 在 中 國 其 他 地 區 ， 在 香 港 特

區 實 踐 的 國 家 豁 免 原 則 為 絕 對 豁 免 原 則 。 因 此 ， 不 容 任 由 香 港 特 區

法 院 採 納 一 項 承 認 絕 對 豁 免 中 有 商 業 例 外 的 國 家 豁 免 法 律 原 則 。 這

項 決 定 獲 《 解 釋 》 所 確 認 。  

2 3 .  此 結 論 建 基 於 國 家 豁 免 原 則 的 本 質、香 港 作 爲 中 國 特 別 行 政 區

的 身 分 ， 以 及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關 鍵 條 款 此 等 強 而 有 力 的 因 素 。  

2 4 .  首 先 ，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(見 第 2 6 5 至 2 6 7 段 )， 授 予 國 家 豁 免 與 否

顯 然 涉 及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是 一 個 國 家 在 處 理 與 其 他 國 家 有 關 的

外 交 事 務 時 的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考 慮 。 不 同 的 國 家 可 根 據 本 身 的 憲 法 ，

安 排 把 制 訂 國 家 豁 免 政 策 ( 包 括 該 項 豁 免 中 的 任 何 例 外 情 況 ) 的 責

任 ， 分 配 給 不 同 的 政 府 機 關 。 在 一 個 中 央 集 權 的 國 家 裏 ， 就 國 家 豁

免 所 採 取 的 做 法 或 原 則 ， 統 一 實 行 於 全 國 。 普 通 法 法 學 並 沒 主 張 中

央 集 權 制 國 家 的 其 中 一 個 地 區 或 自 治 市 ， 可 以 自 己 就 國 家 豁 免 ， 定

出 有 別 於 其 所 屬 國 家 的 做 法 。  

2 5 .  其 次，香 港 作 為 中 國 不 可 分 離 的 部 分 和 中 國 地 方 行 政 區 域 的 地

位 ， 已 在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及 十 二 條 闡 明 。 至 於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負 責 管

理 外 交 事 務 ， 以 及 外 交 事 務 不 屬 香 港 特 區 的 自 治 範 圍 ， 亦 已 在 《 基

本 法 》 第 十 三 條 清 楚 述 明 。  

2 6 .  第 三 ，《 基 本 法 》 相 關 條 文 進 一 步 確 認 普 通 法 的 立 場 。 終 審 法

院 裁 定 ， 根 據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，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有 權 力 決 定 中 國 的 國

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； 以 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決 定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，

屬 於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款 第 一 句 中 所 說 的 “ 國 防 、 外 交 等 國

家 行 為 ＂ 。 這 項 裁 定 與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解 釋 相 符 。  

2 7 .  此 外 ， 在 香 港 特 區 實 施 普 通 法 ， 須 按 照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八 條 和 第

一 百 六 十 條 及 於 1 9 9 7 年 2 月 2 3 日 根 據 第 一 百 六 十 條 作 出 的《 全 國

人 民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》 的 規 定 ， 在 適 用 時 作 出 必 要 的 變 更 、

適 應 、 限 制 或 例 外 ， 以 確 保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普 通 法 符 合 中 央 人 民 政 府

所 決 定 的 國 家 豁 免 規 則 或 政 策 。  

2 8 .  終 審 法 院 在 2 0 11 年 9 月 8 日 宣 布 這 個 決 定 為 終 局 判 決，據 此，

除 非 外 國 國 家 同 意 接 受 香 港 特 區 法 院 的 管 轄 ， 否 則 該 國 及 其 財 產 不

會 在 香 港 特 區 法 院 被 訴 、 或 在 香 港 特 區 被 採 取 任 何 強 制 執 行 措 施 。

該 判 決 解 決 了 有 關 1 9 9 7 年 後 究 竟 是 絕 對 抑 或 限 制 性 國 家 豁 免 原 則

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這 個 不 明 確 之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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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在 考 慮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後 ，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須

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十 九 條 的

若 干 問 題 ， 然 後 才 對 案 件 作 出 終 局 判 決 。 最 後 ，《 解 釋 》 確 認 終 審

法 院 在 6 月 判 決 中 所 作 的 上 述 裁 斷 。  

3 0 .  這 是 1 9 9 7 年 7 月 1 日 中 國 對 香 港 恢 復 行 使 主 權 以 來 ， 終 審 法

院 首 次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

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的 相 關 條 文 。 剛 果 (金 )案 已 證 明 ， 在 “一 個 國 家 、 兩

個 制 度 ”的 前 提 下 ，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作 為 這 兩 種 不 同 法 律

制 度 間 的 連 繫 的 重 要 性 。 終 審 法 院 再 確 認 ， 如 符 合 有 關 必 要 性 條

件 ， 該 院 即 有 憲 法 性 義 務 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作 出 解 釋 。 吳 嘉 玲 案

(在 上 文 第 1 4 段 提 述 )訂 定 的 原 則 ， 在 該 案 中 得 以 落 實 。  

3 1 .  如 上 文 所 論 述 ， 終 審 法 院 就 剛 果 (金 )案 所 作 的 判 決 符 合 《 基 本

法 》 框 架 內 的 憲 制 秩 序 ； 對 深 化 香 港 特 區 憲 法 的 法 學 發 展 ， 使 其 更

趨 成 熟 ， 也 有 重 大 作 用 。  

 

事 件 時 序 表 及 判 決  

3 2 .  除 上 述 三 個 問 題 外 ，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2 0 11年 1 0月 1 7日 函 件 同 時 要

求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剛 果 (金 )案 法 律 程 序 的 事 件 時 序 表 ， 以 及 終 審 法 院

的 相 關 判 決 。 時 序 表 載 於 附 件 B。 終 審 法 院 在 2 0 11年 6月 8日 作 出 的

臨 時 判 決 及 2 0 11年 9月 8日 的 終 局 判 決 載 於 司 法 機 構 網 頁 1。  

 

 

 
律 政 司  
2 0 1 2 年 2 月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臨時判決 (中文譯本 )載於以下網址：

<http: / / legalref . judiciary.gov.hk/ lrs /common/ju/ ju_frame.jsp?DIS=76745> 
 終局判決 (只有英文本 )載於以下網址：

<http: / / legalref . judiciary.gov.hk/ lrs /common/ju/ ju_frame.jsp?DIS=78113> 















 
 
 

 附 件 B  

 

剛 果 ( 金 ) 案 法 律 程 序 的 事 件 時 序 表  
 
 

日 期  事 件  

2 0 0 3 年  

4 月 3 0 日  國 際 商 會 作 出 仲 裁 裁 決 ， 裁 定 E n e r g o i n v e s t 勝 訴 ， 剛 果

民 主 共 和 國 ( “剛 果 ( 金 ) ” ) 敗 訴 ， 並 須 根 據 為 在 剛 果 (金 )
建 設 輸 電 線 路 而 簽 訂 的 貸 款 協 議，支 付 到 期 應 付 而 尚 未

清 償 的 貸 款 餘 數 。  
 

2 0 0 4 年  

1 1 月 1 6 日  E n e r g o i n v e s t 把 根 據 國 際 商 會 仲 裁 裁 決 可 從 剛 果 (金 )獲
得 的 利 益 的 全 部 權 益，轉 讓 給 F G  H e m i s p h e r e ( “原 告 ” )。
 

2 0 0 8 年  

5 月 1 5 日  原 告 獲 原 訟 法 庭 邵 德 煒 法 官 作 出 單 方 面 命 令 (高 院 雜 項

案 件 2 0 0 8 年 第 9 2 8 號 )。該 命 令 包 括：( i )給 予 原 告 許 可，

以 猶 如 香 港 法 院 判 決 的 相 同 方 式，強 制 執 行 國 際 商 會 針

對 剛 果 (金 ) (以 第 一 被 告 身 分 被 起 訴 )的 仲 裁 裁 決 ； ( i i )給
予 原 告 許 可 ， 以 在 香 港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外 向 剛 果 (金 )送
達 原 訴 傳 票 和 有 關 命 令 ； 以 及 ( i i i )發 出 臨 時 禁 制 令 ， 禁

制 中 國 中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3 家 附 屬 公 司 (以 第 二 、 第

三 及 第 四 被 告 身 分 被 起 訴 ) 以 入 門 費 方 式 向 剛 果 ( 金 )支
付 1 . 0 4 億 美 元，亦 禁 制 剛 果 (金 )向 中 鐵 附 屬 公 司 收 取 該

筆 款 項 。  
 

5 月 1 6 日  原 告 發 出 原 訴 傳 票 ， 以 剛 果 (金 )和 中 鐵 附 屬 公 司 為 第 一

至 第 四 被 告 。  
 

5 月 2 3 日  潘 兆 初 法 官 延 續 有 關 禁 制 令 ， 並 作 出 指 示 。  
 

7 月 7 日  芮 安 牟 法 官 取 消 當 時 針 對 第 一 至 第 四 被 告 的 各 項 禁 制

令 ， 並 頒 下 新 的 禁 制 令 ， 禁 止 剛 果 (金 )在 法 院 作 出 進 一

步 命 令 前 接 收 入 門 費，以 及 其 他 被 告 支 付 入 門 費，並 批

准 原 告 把 命 令 送 達 予 剛 果 (金 )在 香 港 的 律 師 ， 藉 以 完 成

對 剛 果 (金 )的 替 代 送 達 。  
 

 剛 果 (金 )發 出 傳 票 ， 尋 求 聲 明 ： 就 該 申 索 所 處 理 的 事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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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 事 件  

或 所 尋 求 的 濟 助 ， 原 訟 法 庭 對 剛 果 ( 金 ) 沒 有 司 法 管 轄

權 ； 亦 聲 明 原 訴 傳 票 並 沒 有 送 達 給 剛 果 (金 )； 以 及 撤 銷

當 時 仍 然 針 對 剛 果 (金 )的 各 項 命 令 。  
 

8 月 2 3 日  朱 芬 齡 法 官 批 予 許 可，准 許 修 訂 原 訴 傳 票 和 加 入 中 國 中

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第 五 被 告 ， 並 免 除 向 剛 果 (金 )和 第 二

至 第 四 被 告 送 達 經 修 訂 的 原 訴 傳 票 。  
 

1 0 月 3 1 日  龍 劍 雲 聆 案 官 批 予 許 可，准 許 把 經 修 訂 的 原 訴 傳 票 送 達

予 代 表剛 果 (金 )的 王 桂 壎 律 師 行 ，藉以 完 成 替 代 送 達 。  
 

1 1 月 1 2 日  律 政 司 司 長 以 公 眾 利 益 為 理 由 申 請 介 入 。  
 

1 1 月 1 8 及 1 9
日  

原 告 的 原 訴 傳 票 和 剛 果 (金 )的 傳 票 在 芮 安 牟 法 官 席 前 進

行 聆 訊 。  
 

1 1 月 2 0 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特 派 員 公 署

( “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” )向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

發 出 信 函 ， 述 明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( “中 央 政 府 ” )在 國 家 豁 免

問 題 上 的 原 則 立 場 ( “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第 一 函 ” )。  
 

1 1 月 2 1 日  律 政 司 司 長 申 請 許 可 援 引 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第 一 函 作 為

新 證 據 。  
 

1 2 月 2 日  芮 安 牟 法 官 准 許 援 引 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第 一 函，並 就 給 予

該 信 件 什 麼 分 量 聽 取 陳 詞 。  
 

1 2 月 1 2 日  芮 安 牟 法 官 宣 布 ， 法 庭 在 相 關 法 律 程 序 中 對 剛 果 (金 )並
無 司 法 管 轄 權，並 作 出 一 些 命 令，當 中 包 括 撤 銷 日 期 為

2 0 0 8 年 5 月 1 6 日 的 針 對 剛 果 (金 )的 單 方 面 申 請 取 得 禁

制 令 。  
 

1 2 月 1 6 日 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發 出 傳 票，申 請 撤 銷 禁 制 令 和 撤 銷 經 修

訂 的 原 訴 傳 票 。  
 

1 2 月 1 8 日  原 告 把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， 反 對 芮 安 牟 法 官 於 2 0 0 8
年 1 2 月 1 2 日 作 出 的 命 令 (民 事 上 訴 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)。
 

2 0 0 9 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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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 事 件  

1 月 6 日  介 入 人 把 答 辯 人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民 事 上 訴 2 0 0 8 年 第

3 7 3 號 )。  
 

1 月 8 日  第 一 被 告 把 交 相 上 訴 和 額 外 理 由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民 事

上 訴 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)。  
 

1 月 2 1 日 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把 答 辯 人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 民 事 上 訴

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)。  
 

2 月 2 6 日  芮 安 牟 法 官 撤 銷 針 對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的 禁 制 令，並 撤 銷

被 告 的 經 修 訂 原 訴 傳 票 。  
 
芮 安 牟 法 官 擱 置 撤 銷 禁 制 令、撤 銷 送 達 許 可 和 撤 銷 原 訴

傳 票 的 命 令 ， 以 待 原 告 的 上 訴 得 出 結 果 。  
 

3 月 4 日  原 告 把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， 反 對 芮 安 牟 法 官 在 2 0 0 9
年 2 月 2 6 日 作 出 的 命 令 (民 事 上 訴 2 0 0 9 年 第 4 3 號 )。  
 

3 月 1 0 日  羅 傑 志 副 庭 長 指 示 兩 宗 上 訴 案 件  (民 事 上 訴 2 0 0 8 年 第

3 7 3 號 及 民 事 上 訴 2 0 0 9 年 第 4 3 號 )  一 併 聆 訊 。  
 

5 月 2 1 日  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發 出 第 二 封 信 函，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簽

署 了《 聯 合 國 國 家 及 其 財 產 管 轄 豁 免 公 約 》一 事 解 釋 中

央 政 府 在 國 家 豁 免 問 題 上 的 立 場 。  
 

6 月 2 6 日  剛 果 ( 金 ) 把 補 充 交 相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 民 事 上 訴

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)。  
 

7 月 7 日  原 告 把 經 修 訂 的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民 事 上 訴 2 0 0 8 年

第 3 7 3 號 )。  
 

7 月 2 8 至 31
日及 8 月 3 至

4 日  

在 上 訴 法 庭 司 徒 敬 副 庭 長、楊 振 權 法 官 及 袁 家 寧 法 官 席

前 進 行 聆 訊 (民 事 上 訴 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及 民 事 上 訴 2 0 0 9
年 第 4 3 號 )。  
 

2 0 1 0 年  

2 月 10 日  上 訴 法 庭 以 多 數 判 決 ( 楊 振 權 法 官 持 異 議 ) 原 告 上 訴 得

直 ， 並 恢 復 邵 德 煒 法 官 的 命 令 ， 但 該 案 須 發 還 原 訟 法

庭 。 上 訴 法 庭 以 該 多 數 裁 定 剛 果 (金 )享 有 限 制 豁 免 權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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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絕 對 豁 免 權 。  
 

3 月 9 日  剛 果 (金 )針 對 上 訴 法 庭 在 民 事 上 訴 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及

2 0 0 9 年 第 4 3 號 案 件 的 裁 決 ， 把 上 訴 許 可 動 議 通 知 送 交

終 審 法 院 存 檔 。  
 

3 月 1 0 日 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、介 入 人 及 原 告 分 別 針 對 上 訴 法 庭 在 民

事 上 訴 2 0 0 8 年 第 3 7 3 號 及 2 0 0 9 年 第 4 3 號 的 裁 決 ， 把

上 訴 許 可 動 議 通 知 送 交 終 審 法 院 存 檔 。  
 

4 月 2 1 日 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的 上 訴 許 可 申 請，在 司 徒 敬 副 庭 長、楊

振 權 法 官 及 袁 家 寧 法 官 席 前 聆 訊 。  
 

5 月 5 日  上 訴 法 庭 判 決 批 予 向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的 許 可 。  
 

5 月 1 2 日  介 入 人 把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終 院 民 事 上 訴 2 0 1 0 年 第

5 號 )。  
 

5 月 2 4 日  剛 果 (金 )把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終 院 民 事 上 訴 2 0 1 0 年

第 6 號 )。  
 

6 月 8 日 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把 上 訴 通 知 書 送 交 存 檔 (終 院 民 事 上 訴

2 0 1 0 年 第 7 號 )。  
 

6 月 3 0 日  剛 果 (金 )把 其 書 面 陳 述 ( “書 面 陳 述 ” )送 交 存 檔 。  
 
剛 果 (金 )把 動 議 通 知 送 交 存 檔 ， 請 求 終 審 法 院 考 慮 及 判

定 ( i )是 否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提 請 全 國 人 大

常 委 會 對 該 法 第 八 條、第 十 三 條、第 十 九 條 作 出 解 釋 及

( i i )按 照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十 九 條 ， 香 港 特 區 行 政 長 官 是 否

應 根 據 上 訴 法 庭 判 決 書 提 述 的 兩 封 中 央 政 府 信 函 發 出

證 明 文 件 。  
 

7 月 1 9 日  終 審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指 示 ， 剛 果 (金 )在 2 0 1 0 年 6 月 3 0
日 送 交 存 檔 的 動 議 通 知 定 於 2 0 1 1 年 3 月 上 訴 正 審 中 聆

訊 。  
 

8 月 2 5 日  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發 出 第 三 封 信 函 ( “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第 三

函 ” )， 內 容 包 括 重 申 中 央 政 府 對 國 家 豁 免 問 題 的 立 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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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3 1 日  剛 果 (金 )把 其 修 訂 書 面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9 月 7 日 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把 書 面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介 入 人 把 書 面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介 入 人 申 請 許 可 援 引 外 交 部 駐 港 公 署 第 三 函 作 為 進 一

步 證 據 。  
 
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把 動 議 通 知 送 交 存 檔，請 求 終 審 法 院 考

慮 和 判 定 是 否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提 請 全 國

人 大 常 委 會 對 該 法 第 十 三 條 作 出 解 釋 。  
 

9 月 8 日  終 審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指 示，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在 2 0 1 0 年 9
月 7 日 送 交 存 檔 的 動 議 通 知，會 在 2 0 1 1 年 3 月 2 1 日 與

上 訴 正 審 同 時 聆 訊 。  
 

1 1 月 8 日  原 告 把 書 面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1 1 月 3 0 日  剛 果 (金 )把 其 書 面 補 充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2 0 1 1 年  

1 月 2 5 日  介 入 人 把 書 面 補 充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2 月 8 日  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把 書 面 補 充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3 月 1 4 日  原 告 把 書 面 補 充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3 月 1 5 日  介 入 人 把 修 訂 書 面 補 充 陳 述 送 交 存 檔 。  
 

3 月 2 1 至 2 5
日 、 2 8 日 及

2 9 日  

案 件 在 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包 致 金、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陳

兆 愷、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李 義、終 審 法 院 非 常 任 法 官 馬

天 敏 及 終 審 法 院 非 常 任 法 官 梅 師 賢 席 前 聆 訊 (終 院 民 事

上 訴 2 0 1 0 年 第 5 - 7 號 )。  
 

3 月 3 1 日  下 列 各 方 ： ( i )第 二 至 第 五 被 告 ， ( i i ) 介 入 人 ， 以 及 ( i i i )
剛 果 (金 )， 應 終 審 法 院 要 求 ， 分 別 把 書 面 陳 詞 連 同 提 請

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的 問 題 草 擬 本 送 交 存 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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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8 日  終 審 法 院 作 出 臨 時 判 決 ， 以 多 數 判 決 (常 任 法 官 包 致 金

及 非 常 任 法 官 馬 天 敏 持 異 議 )臨 時 裁 定 剛 果 (金 ) 享 有 絕

對 豁 免。終 審 法 院 以 該 多 數 裁 定 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解

釋《 基 本 法 》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十 九 條 所 涉 及 的 四 個

問 題 。  
 

6 月 3 0 日  終 審 法 院 提 請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第 十 三 條

第 一 款 及 第 十 九 條 所 涉 及 的 四 個 問 題 。  
 

8 月 2 6 日 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頒 布 解 釋 。  
 

9 月 8 日  終 審 法 院 作 出 終 局 判 決 ， 宣 布 臨 時 判 決 為 終 局 判 決 。  
 

9 月 1 6 日 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解 釋 在 憲 報 刊 登，編 號 2 0 1 1 年 第 1 3 6
號 法 律 公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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